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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报告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简  称 释  义 

本公司、公司、发行人、平治信息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浙数文化 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网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网典 南京网典科技有限公司 

发行对象、特定投资者 浙数文化、新华网及南京网典 

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股东大会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民族证券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发行情况报告书、本报告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之发

行情况报告书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行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元、万元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中所列出的汇总数据可能因为四舍五入原因与根据报告中所列示的相关单项数据计算得

出的结果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而非数据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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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上市公司内部决策程序 

发行人2018年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18年12月28日在发行人公司会议室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

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

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和

承诺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关于提请择期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等议案。 

发行人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9 年 1 月 23 日召开，逐项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8 年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

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和承诺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发行人 2019 年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3 日在发行人公司会议室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之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的议案》、《关于调整杭州平治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之本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关于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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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关于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

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

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的议案。 

发行人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召开，会议逐项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之发行价格

及定价原则的议案》、《关于调整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之本次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认购对

象签署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2019年8月22日，平治信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审核通过；2019年10月1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杭州平治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912号）。 

（三）本次发行过程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本次发行方案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于2019年

10月21日向发行对象发送了《缴款通知书》；截至2019年10月25日止，主承销商已收到

共3家特定投资者缴纳的认购款合计人民币壹亿玖仟玖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壹拾伍元伍

角（￥199,999,915.50元），所有认购资金均以人民币现金形式汇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认购资金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9]

第ZF10753号”《验资报告》。 

2019年10月25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

划转了认购款项。 

2019年10月29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上述事项出具了“信会

师报字[2019]第ZF10758号”《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到账。根据该报告，截至2019

年10月28日止，平治信息实际已收到主承销商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汇入的认缴款

总额人民币195,759,915.50元（已扣除主承销商承销费和保荐费4,240,000.00元。扣除前

平治信息已支付承销保荐费用1,060,000.00元，即含税承销保荐费用共计5,3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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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扣除其他发行费用2,711,687.17元后，净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2,288,228.33元

（加回主承销商承销费和保荐费的可抵扣进项税额300,000.00元），其中注册资本人民

币4,140,785.00元，资本溢价人民币188,147,443.33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124,597,715.00元，股本人民币124,597,715.00元。 

待贵会审核通过后，公司将办理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的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二、本次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二）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4,140,785股，符合公司相关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证监会

核准的不超过1,200万股的要求。 

（三）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发行的发行期首日（2019年10月22日），发行价格为

其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53.66元/股的90.01%，即48.30元/股。 

（四）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9,999,915.50元，未超过发行人股东大

会决议的募集资金规模上限20,000.00万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包括承销费用、保荐费

用、律师费用、审计费用等）不含税金额7,711,687.17元，募集资金净额为192,288,228.33

元。 

（五）股份锁定期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对象所

取得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形式所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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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本次发行对象取得的公司股票在限售期届满

后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三、发行对象 

（一）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认购对象 认购价格（元/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8.30 2,070,393 99,999,981.90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48.30 1,035,196 49,999,966.80 

南京网典科技有限公司 48.30 1,035,196 49,999,966.80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Zhe Jiang Daily Digital Culture Group Co.,Ltd.  

成立时间 1992 年 7 月 1 日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股票简称 浙数文化 

A 股股票代码 600633 

法定代表人 张雪南 

注册资本 1,301,923,953 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132211766N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 178 号 26-27 楼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 178 号 26-27 楼   

邮政编码 310039 

电话 0571-85311338   

传真 0571-85058016  

网址 www.600633.cn 

经营范围  文化产业投资，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

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及咨询服务，设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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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版权信息咨询服务，经营性互联网文

化服务（凭许可证经营），新媒体技术开发与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

件，网络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数据技术服务，增

值电信业务（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展服务,培训服务（不含办班培训），经

营进出口业务，工艺美术品，文体用品，办公用品的销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发行对象浙数文化在本次发行前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无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的有关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浙数文化及其子公司、浙数文化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

司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对于浙数文化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2、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XINHUANET CO., LTD   

成立时间 2000 年 7 月 4 日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股票简称 新华网 

A 股股票代码 603888 

法定代表人 田舒斌 

注册资本 519,029,360 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7126K  

注册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北兴路（东段）2 号院 12 号楼 1-5 层 101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129 号金隅大厦 

邮政编码 100031 

电话 010-88050888  

传真 010-88050888  

网址 www.xinhuanet.com，www.news.cn  

经营范围  经营范围：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不含互联

网资源协作服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互

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教育、医疗保健，含新闻、出版、药品及医疗器械、

电子公告服务；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工程设计；广告设计制作、发

布、代理；无线增值的相关技术服务；信息服务；信息开发与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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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建设；网络采编；计算机、集成系统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

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技术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电子课件编辑制作；软件类技术开发；组织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教育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公关策划；经济贸易信

息咨询；测绘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室内

外装潢设计；企业形象设计；展厅的布置设计；电脑动画设计；建筑

模型设计、舞台灯光设计；研发、设计、销售无人机系统、无人机系

统配件、软件；飞机租赁；电视剧制作、电影发行、电影放映；自然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销售食品、电子产品、化妆品、服装、鞋帽、

日用品、工艺品、文化及体育用品、纺织品、计算机软硬件、电子设

备、电子元器件；专业承包、施工总承包、劳务分包；产品设计；数

据处理（数据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 1.5 以上的云计算数据

中心除外)；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健康管理、咨询(须经审

批的诊疗活动除外）。（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销售食品、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

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教育、医疗保健，

含新闻、出版、药品及医疗器械、电子公告服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

务中的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不含互联网资源协作服务）；第一类增

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工程设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发行对象新华网在本次发行前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无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的有关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新华网及其子公司、新华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除

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对于新华网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3、南京网典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南京网典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0 年 01 月 05 日 

法定代表人 李致峰 

注册资本 1,029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87217028039  

住所 南京市高淳区淳溪镇栗园路 4 号 

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硬件、电子通信产品的研制、开发、零售；系统集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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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网络设计开发；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

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发行对象南京网典在本次发行前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无关联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的有关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南京网典及其子公司、南京网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

司除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交易外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交易。 

对于南京网典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发行对象的合规性核查情况 

主承销商查阅了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以及发行

对象出具的《承诺函》，对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进行了核查。 

发行对象承诺：参与本次增发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存在任何以分级

收益等结构化安排的方式进行融资的情形，不存在直接或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

资金、或接受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提供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亦不存在代持、信

托、委托持股或其他利益输送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监管政策的规定。 

经核查，主承销商认为，发行对象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发行对象具

备履行本次认购义务的能力，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27 号盘古大观 A 座 40-43 层 

保荐代表人：袁鸿飞、朱福涛 

项目协办人：郑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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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项目组成员：郭猛、夏秀相 

联系电话：010-59355459  

传真：010-56437018 

（二）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张学兵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6 号 SK 大厦 28/31/33/36/37 层  

经办律师：陈益文、刘佳  

联系电话：010-59572001 

传真：010-65581022 

（三）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杨志国 

地址：上海市南京东路 61 号新黄浦金融大厦 4 楼  

签字注册会计师：钟建栋、杜娜、李惠丰、张俊慧  

联系电话：021-23281000  

传真：021-63392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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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截至2019年9月30日）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郭庆 境内自然人 31,806,000 26.40% 

平潭齐智兴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251,000 15.98% 

陈航 境内自然人 5,702,525 4.73% 

杭州中鑫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34,000 3.35% 

陈国才 境内自然人 3,775,954 3.13%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绩优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715,849 2.25% 

吴剑鸣 境内自然人 1,890,116 1.57% 

毕义国 境内自然人 1,590,000 1.3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其他 1,513,912 1.26% 

易方达基金－工商银行－易

方达基金臻选 2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261,391 1.05% 

合  计 - 73,540,747 61.04%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根据2019年9月30日数据推算）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郭庆 境内自然人  31,806,000  25.53% 

平潭齐智兴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251,000  15.45% 

陈航 境内自然人  5,702,525  4.58% 

杭州中鑫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34,000  3.24% 

陈国才 境内自然人  3,775,954  3.03%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绩优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715,849  2.18% 

浙报数字文化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国有法人  2,070,393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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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剑鸣 境内自然人  1,890,116  1.52% 

毕义国 境内自然人  1,590,000  1.2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其他  1,513,912  1.22% 

合  计 - 74,349,749 59.67%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将下降，

公司的资本结构、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财务风险将降低，公司抗风险能力将得到提高。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法人

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股东基础

的扩大和股东结构的改善，有利于公司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三）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四）本次发行对高级管理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五）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为移动阅读业务。同时，公司不断寻找机遇，积极布局智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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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产品以及5G通信衍生市场，为公司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

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主营业务不会产生重大变化。 

（六）对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会发

生变化，也不会存在新增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不涉及到关联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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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

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族证券认为：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过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并

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当前证

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和募集资金规模符合发

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本次发行对象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所

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办理备案手续；本

次发行对象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

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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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性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 

本次发行已经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符合

《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发行人尚需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认购对象认购股份的登记手续，以及向主管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与本次发行相关注册资本增加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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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声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声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对本报告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__________________ 

                      郑东亮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袁鸿飞                       朱福涛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 

                      陈琨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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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报告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

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律师对发行人在本报告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

本报告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陈益文                  刘佳                  

 

  负责人：                                 

张学兵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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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报告与本所出具的验资报

告的内容无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报告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

容无异议，确认本报告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李惠丰                       张俊慧               

 

  

 

 

  负责人：                

                      杨志国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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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2、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文件； 

4、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5、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6、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二、查阅地点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世纪中心 2 号楼 11 层  

电话：0571-88939703 

传真：0571-88939705 

三、查阅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个工作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30 

四、信息披露网址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和巨潮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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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之发行情况报

告书》的盖章页）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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